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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教育中心（109學年度起）歷任主任

   

1 109.8～112.7

112.8～113.1

113.2～

游依琳  教授

楊子儀  副教授

蕭政華  副教授

2 

3  

　　106 年 4 月 26 日第 35 次校務會議新增設「運動教育中心」，配合刪除「體育室」，自 106

年 8 月 1 日更名運動教育中心，設置主任一人，主持全校體育事項，另設置行政教學組及場地活動

組，隸屬博雅學部。

 

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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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設立緣由

　　民國 91 年 10 月，原本校附設補校校務主任王斌康老師及林秋光、涂富美、傅維斌等四位老師，

提議籌組退休聯誼會，經多方努力奔走、鼓吹號召，於 91 年 11 月 6 日召開本校退休人員聯誼會

籌備會議，與會退休教師共 34 人，會中通過聯誼會組織章程，將本會正名為「國立宜蘭技術學院

附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退休人員聯誼會」，並以「關懷本校退休人員生活、進修休閒並重，以期活

到老、學到老，跟得上 F 世代（主張自由自在 FREEDOM、充滿樂趣 FUN、懷抱夢想 FANTASY、放眼

未來 FUTURE）脈動，做個健康、快樂的志工族」為宗旨。籌備會中選出第一屆理、監事，理事五名，

監事三名，順利成立理、監事會，任期二年，正式推動各項會務工作。

　　民國 93 年 12 月 9 日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時，為配合本校改制將本會更名為「國立宜蘭大學

附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退休人員聯誼會」。民國 95 年 12 月初本會獲得本校的重視與支持，特別提

供經德大樓四樓 405 教室做為聯誼室。聯誼室已成為會員連絡感情的最佳聚會場所，每天上午由會

員輪流值勤。民國 95 年 12 月 27 日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時，經大會表決通過將本會更名為「國立

宜蘭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」，服務全校退休同仁。

　　民國 96 年 5 月 9 日恭請江彰吉校長主持『聯誼會』揭碑典禮。民國 97 年 2 月 26 日及 3 月 3

日本校分別撥用冰箱、電視及電腦、印表機等設備，供本會使用。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第

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時，修訂組織章程，將理事主席及監事主席更名為理事長及常務監事，本會組

織章程內容也更趨完備。

● 本會全銜：國立宜蘭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

● 本會會址：經德大樓四樓 405 室

● 本會現有會員：116 員 ( 民國 109 年 )

貳、組織章程

國立宜蘭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組織章程

第一章   總    則

第 一 條：本會會名定為：『國立宜蘭大學退休教職員工聯誼會』。簡稱為：『宜蘭大學退休人

員聯誼會』。

第 二 條：本會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六日，「國立宜蘭技術學院附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退休人員聯誼會籌備會議」議決成立。

第 三 條：本會宗旨：

一、關懷本校退休人員生活。

二、促進會員間互助合作及情感聯誼。

三、協助本校各種志工服務。

四、參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。

第 四 條：本會會址設於國立宜蘭大學經德大樓四樓（405）。

第二章   會    員

第 五 條：凡在本校或曾任職本校轉調其他單位服務退休者，得申請為本會會員，有選舉權及被

選舉權。

第 六 條：凡一次繳交會費 5000 元者，為本會永久會員，其權利義務與其他會員相同。

第 七 條：本會會員之寶眷 ( 配偶 ) 申請加入本會者為寶眷會員，有選舉權，無被選舉權。

第 八 條：本會會員之權利、義務如下：

一、權利：

1. 有發言權及表決權。

2. 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。

3. 使用本會各項設施。

91.11.06 籌備會議通過

93.12.09 第一屆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
95.12.27 第二屆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
96.12.27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
97.12.25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
102.12.26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
105.12.28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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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義務：

1. 繳納會費。

2. 遵守會章及決議案。

第 九 條：會員如有違反章程或不遵守大會決議時，得經理事會議決警告或停權處分，另有危害

本會名譽之行為，且情節重大者，得經會員大會議決出會 ( 除名 )。

第 十 條：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：

一、喪失會員資格者。

二、經會員大會議決出會者。

第三章   組    織

第十一條：本會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，會員大會閉會期間，由理事會代為行使職權，監事

會為監察機構。

第十二條：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：

一 . 訂定與修訂組織章程。

二 . 選舉及罷免理事、監事。

三 . 議決入會費、常年會費。

四 . 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及經費決算。

五 . 議決會員之出會處分。

六 . 議決本會財產之處分。

七 . 議決本會之解散。

八 . 議決會員權利及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。

第十三條：本會置理事七人、候補理事二人、監事三人、候補監事一人， 均由會員選舉產生之，

分別成立理事會、監事會。

第十四條：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

一 . 執行本會章程所規定事項。

二 .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。

三 . 訂定並執行年度工作計劃。

四 . 選舉或罷免理事長。

五 . 議決理事之辭職。

六 . 審定會員之資格。

七 . 其他應執行事項。

第十五條：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

一 .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。

二 . 審核年度決算、財務收支、經費帳目。

三 .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。

四 . 議決監事之辭職。

五 . 其他應監察事項。

第十六條：理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二年 ( 曆年制 )，連選得連任； 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得連

任一次。理事、監事之任期，自召開本屆理、監事會之日起計。

第十七條：理事、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即解任之。

一 . 喪失會員資格者。

二 . 因故辭職，經理事會、監事會決議通過者。

三 . 被罷免者。

四 .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越任期二分之一者。

第十八條：本會在理事會內置理事長、會務組長、財務組長、服務組長、文康組長各一人，由

理事長於理事會內成員遴選擔任之，組成如下：

一 . 理 事 長：由理事會成員選舉產生，司掌理事會運作。

二 . 會務組長：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對內、外一切事務。  

三 . 財務組長：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對內、外一切財務收支。

四 . 服務組長：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對內、外一切服務工作。

五 . 文康組長：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對內、外一切文康活動。

第十九條：本會在監事會內置常務監事一人，由監事會成員票選產生之，執行監事會各項事務。

第四章   會    議

第二十條：大會分為定期會員大會與臨時會員大會二種，均由理事長召集之。定期會員大會每

年召開一次，臨時會員大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

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。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員大會外，應於開會十五日

前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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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一條：會員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之多數決行之，但下列事項之決議，

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

一 . 章程之修訂。

二 . 會員之出會。

三 . 理事、監事之罷免。

四 . 財產之處分。

五 . 本會之解散。

六 . 其他與會員權利、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

第廿二條：理、監事會每三個月定期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或臨時會，以過半數之出席，

出席人數之多數決行之。

第五章   經    費

第廿三條：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

一、會員繳交之費用。

1. 入會費：新台幣壹仟元 ( 入會當年免交常年會費 )。

2. 常年會費：新台幣伍佰元。

3. 90 歲以上免繳常年會費。

4. 函請校方補助。

5. 接受熱心人士捐助。

6. 會員出會時，不予退還各項會費。

二、經費使用：

1. 補助本會各項聯誼活動。

2. 補助本會舉辦之研習活動。

3. 關懷年長退休同仁、慰問退休同仁急難事故。

4. 會員、會員之配偶、父母、子女過世時，由本會致送鮮花籃一對，以表哀悼。

5.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時必要之費用。

6. 其他執行會務活動之必要開支。

第廿四條：本組職章程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並函送國立宜蘭大學備查，修訂時亦同。

參、本會歷屆工作幹部

● 第一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91 年 11 月 6 日～ 93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主席：王斌康

總幹事：傅維斌

理事：林秋光、傅維斌、蘇信雄、涂富美

監事主席：魏清雄

監事：林錕鏘、戴信娣

● 第二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94 年 1 月 1 日～ 95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主席：李少階

總幹事：林秋光

理事：林秋光、傅維斌、許木杞、林朝順

監事主席：蘇信雄

監事：康文雄、王桂枝

● 第三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96 年 1 月 1 日～ 97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主席：陳蘭生

總幹事：蘇溫禧

名譽理事長：李少階

理事：蘇溫禧、林朝順、黃惟華、涂富美

監事主席：傅維斌

監事：林秋光、蘇信雄

顧問：江彰吉、羅祺祥、俞景哲、郭文堯

● 第四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98 年 1 月 1 日～ 99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主席：林朝順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名譽理事長：陳蘭生

理事：王澤祥、李朝惠、黃惟華、涂富美

常務監事：傅維斌

監事：林秋光、蘇信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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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第五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00 年 1 月 1 日～ 101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長：蘇溫禧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理事：傅維斌、劉孔生、涂富美、戴昭、謝鳳嬌

常務監事：黃惟華

監事：林秋光、林朝順、陳建明

● 第六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02 年 1 月 1 日～ 103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長：江漢貴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理事：林建財、謝鳳嬌、楊和松、陳德銘

常務監事：張捷隆

監事：許木杞、陳建明

● 第七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04 年 1 月 1 日～ 105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長：張捷隆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理事：楊和松、阮鳳卿、李朝惠、林安國

常務監事：傅維斌

監事：涂富美、謝鳳嬌

秘書：戴  昭

榮譽理事長：陳蘭生

顧問：李少階、林朝順、蘇溫禧、江漢貴

● 第八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06 年 1 月 1 日～ 107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長：阮鳳卿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理事：高美玉、洪美芳、黃惟華、蕭國珍、詹美郎、許木杞

常務監事：涂富美

監事：傅維斌、于亞梅

名譽理事長：張捷隆

顧問：曹博宏

● 第九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08 年 1 月 1 日～ 109 年 12 月 31 日 )

理事長：王澤祥 ( 代理 )

總幹事：王澤祥 ( 代理 ) 

理事：高美玉、黃惟華、洪美芳、李漢輝、俞景哲、曹博宏、李鎮江

常務監事：蕭國珍

監事： 涂富美、詹美郎

● 第十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10 年 1 月 1 日～ 101 年 12 月 31 日 )

會長：阮鳳卿

委員 : 王澤祥、詹美郎、蘇溫禧、林以文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● 第十一屆會務人員名錄 ( 任期：112 年 1 月 1 日～ 113 年 12 月 31 日 )

會長：王澤祥

委員 : 王澤祥、詹美郎、蘇溫禧、陳千美

總幹事：王澤祥

顧問：阮鳳卿

肆、會務內容

　　為充實同仁退休生活與聯誼，本會將定期舉辦各項文康旅遊活動，同時配合本校辦理各種健康

講座，本會誠摯的邀請尚未入會的退休同仁踴躍加入，再續一段同事緣，以下為本會會務內容：

1. 參與校內春節團拜、校慶活動、林場植樹、專題演講、敬師活動、不老節活動、年終聚餐。

2. 參加人事室主辦：老人健康講座、理財講座、身心靈健康講座。

3. 旅遊活動：固定旅遊活動每年四次 ( 含國內及國外 )、另配合其他單位不定期舉辦活動次數

不定。

一、歷年旅遊活動

95.07.19 至 112.12.31 固定旅遊活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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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于延文校長返校敍舊

二、活動照片集錦

（一）校園活動

1. 江校長為本會揭牌、理監事拜會江校長

3. 曹以松校長返校敍舊 4. 本會理監事拜會趙涵㨗校長

5. 參與校慶大會趣味競賽 6. 九九重陽敬老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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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每年歲末全體會員聚餐

（二）國內旅遊、參訪

1. 近程

2012.04.18 拜會宜蘭縣自來水公司

2012.04.18 自來水場

2012.06.20 自來水場水源生態區

2011.07.14 大礁溪林場

2009.10.21 阿里史 2009.12.03 聖母山莊

2011.03.08 十分瀑布 2011.06.15 草嶺隧道

2008.03.18 天祥 2018.05.16 石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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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.06.30 坪林

2006.10.24 花蓮

2009.03.04 陽明山

2. 中、遠程

2013.10.02 ～ 04 台玻藝術園區 2013.06.06 龍坑自然生態保護區

2007.10.02 中油大樓2012.03.08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

2013.06.04 ～ 07 台江國家風景區

2013.03.26 南投微笑天梯

2016.03.08 ～ 10 故宮南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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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金馬戰地巡禮

2008.05.27 金門八二三戰史館2008.05.28 金門莒光樓

2008.05.29 金門古寧頭2017.06.06 馬祖南竿•北海坑道

2017.06.05 馬祖東引•中柱港

4. 澎湖暨離島

2007.04.23 澎湖遊客中心

2009.05.22 綠島奇石屏幛

2009.05.21 綠島風景特定區

2010.03.30 小琉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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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大陸及國外地區

1. 大陸地區

　　此外，大陸部份尚有 104 年 8 月 19 日的「北疆」13 日遊，因未取得照片，不予納入。

至於國外部份，有 103 年 4 月的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及 10 月份日本黑部立山之旅、104 年

10 月的日本九洲 9 日遊，及 105 年 4 月 28 日巴爾幹半島 25 天的深度旅遊，因參與人員不

多，幾次活動都是與外界併團，本會未留資料。

2017.05.22 黃山

2017.05.25 千島湖 2012.08.30 張家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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